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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

定和要求，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规范公司

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按照相关要

求，公司现将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说明

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行政处罚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行政处罚的情

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的监管措施及整改情

况

（一）2020年6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梅漫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口头警示，

警示事项如下：

经查明，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李六兵合计持有

32.8%公司股份，梅漫为李六兵一致行动人。梅漫分别于2020年3月24日、2020

年3月31日买入公司股票3,500股、2,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0%、0.0006%。

公司原预约于2020年3月27日披露2019年年报，后延期至2020年4月29日披露年报。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在原定年报预约日期前10日至年报实际披露日买入公



司股票，构成窗口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违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

规则》第1.4条、第3.1.7条、《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第九条等有关规定。鉴于其买入股票的数量较少、占比较低，情节轻微，经讨论，

决定对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梅漫予以口头警示。

整改措施：

梅漫女士已深刻认识到本次窗口期增持事项的违规性，后续将严格遵循相关

规定，严格管理其本人证券账户，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公司积极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二）2021年11月18日，公司控股股东李六兵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口头警示，

警示事项如下：经查明，公司时任董事长李六兵于2021年10月26日买入公司股票

1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30%，交易金额为160,590元。因公司将于

2021年10月30日披露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李六兵作为公司董事，于第三季度报

告披露前30日内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4条、第3.1.7条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等相关规定。鉴于其承诺未来如有处置收益，将全

部上缴公司，可酌情考虑。经讨论，决定对公司时任董事长李六兵予以口头警示。

整改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六兵先生在上述行为发生后，立即就此次增持

公司股票事宜报告公司董事会，就本次窗口期增持行为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

诚挚的歉意，承诺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防止此类事

件的再次发生。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督促相关人员遵守规定，加强账户管理，规范操作。李六兵

先生对于此次增持的公司股票，承诺未来6个月后如合规出售，所得收益归上市

公司所有。



（三）2024年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中贝通信、李六兵、陆念庆因公

司算力中心建设事项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公平以及在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投资建

设华东基地项目未及时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予以通报批评，2024年3月26日，湖

北证监局针对同一事项对公司、李六兵、陆念庆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详见公司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0）。

整改措施：

公司已于2024年3月7日组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针对此次纪律处分事件分析检讨，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对公司信息披露事项相关制度和程序进行完善，同时修订了公司《新闻分类发布

原则》，对公开发布新闻实施分级管理，对可能涉及信息披露问题的新闻增加关

键岗位审核节点，保障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公平性。

公司于2024年3月7日组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内部规章制度，同时联合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7日开展

董监高履职规范培训工作。

（四）2024年11月4日，湖北证监局对公司因部分自愿性披露的合同未能履

行并拟终止的情况，未能及时披露后续进展，出具了《关于对中贝通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李六兵、陆念庆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法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收到湖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9）。

2024年12月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针对上述同一事项，对公司、李六兵、陆念庆

予以监管警示。

整改措施：

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组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公司持续督导券商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组织开展了相关违规案例学习及规则培训

工作，公司于2024年12月23日组织全体董监高参加了由湖北证监局举办的“新国

九条”重点政策解读培训工作。

（五）2025年7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因公司未及时披露定期报告问询函

回复公告，对公司、冯刚予以口头警示。

整改措施：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监管警示后高度重视，已积极进行规范改进，并组织

相关人员进行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公司信息

披露的规范性。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内无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的情形，且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行政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